石财处字〔2022〕6号

石城县财政局对吉安市方凯建材有限公司

关于石城县农业农村局石城县全县村庄

路灯安装项目（项目编号：JXBC2022-SC-G002）

投诉处理决定书

吉安市方凯建材有限公司：

一、项目编号：JXBC2022-SC-G002

二、项目名称：石城县全县村庄路灯安装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名称（以下简称：投诉人）：吉安市方凯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城南专业市场8栋2层-06室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02MA7L9N01Y

法定代表人：肖  坚  联系电话:159****0740

被投诉人1：石城县农业农村局

地址：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西华北路133号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方式：159****3825

被投诉人2（以下简称：代理机构）：江西博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温女士  联系方式：181****0167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莲乡大道二小侧门斜对面安置地A区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吉安市方凯建材有限公司对石城县农业农村局石城县全县村庄路灯安装项目（项目编号：JXBC2022-SC-G002，以下简称：本项目）的质疑答复不满，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依法受理，经依法进行审查，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拟派本项目经理须具备机电或市政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及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B类证，同时具备市政或电气类专业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的得3分。未提供不得分。

投诉依据：招标代理公司明知项目经理在项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未根据《安全生产法》(见附件3安全生产法）所设立的法则合理设定人员需具备的要求。按照招标文件中人员配置所设立的评分项，需要得分的话相当于要求一名人员拥有几个证书，一人多证等于身兼多职，如果身兼多职、身兼数职的话，那么花在每一个岗位的时间就少了，那么谈何专与精，造成施工安全事故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与《安全生产法》以人为本安全生产相违背；由此可见该评分项要求一人同时具备多证，明显是为某家公司量身定制，排斥其他供应商（见附件5招标文件评分标准中“四、人员配置”）。

法律依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见附件4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三）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投诉事项2：拟派本项目技术负责人具备市政或电气类专业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的得2分；拟派的团队人员具有施工员、质量员、材料员、资料员、安全员（1人1岗，不得兼任，提供岗位培训考核合格证或者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安全员提供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证和市政或电气类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的得2分；本项最高得4分，未提供不得分。

投诉依据：招标代理公司在评分项设定的要求中明确表示五大员1人1岗不得兼任（见附件5招标文件评分标淮中“四、人员配置”)，说明该公司意识到1人1岗的安全性及专业性有助于项目施工，却仍要求安全员具有安全C证的同时具有市政或电气类专业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意味着安全员拥有除本职必备证书以外还需具备其他证书，存在一人多证一人多岗的情况，不仅违背了自身评分设定要求，还会导致安全员所做工作样样稀松不达标，增加安全事故发生概率。该评分项评分要求存在评分设定不合理的情况，为某家投标单位量身定制，以便排斥其他投标单位。

法律依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见附件4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投诉事项３：拟派本项目团队人员（除上述1-2项人员之外） 具备市政或电气类专业中级工程师，同时具备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的，每有1人得2分，最高得4分，未提供不得分。以上1-3项评审依据：满足以下的要求：投标文件中提供拟派人员的身份证原件扫描件、证书原件扫描件以及投标截止时间之日起前3个月内中的任意一个月由投标人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扫描件。备注：1、需提供电气或市政中级工程师证书的还需提供省住建云查询平台或省职称办官网查询截图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查询截图；2、需提供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还需提供住房城乡建设厅官方查询平台截图；3、上述人员不得重复计分。

投诉依据：招标代理公司对我公司提出的质疑内容产生误解，首先该评分项设定本身具有一人多证多岗的争议，其次根据招标代理公司对于五大员1人1岗的要求来看，该公司是清楚明白1人1岗对于施工安全的重要性，而在本项计分要求中却仍然特別设立一人多证多岗的要求，存在评分设定不合理的情况，有为某家投标单位量身定制的嫌疑（见附件5招标文件评分标准中“四、人员配置”）。此外，作为工程师应该负责工程师岗位的相关工作，工程师的岗位职责中并不包含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的相关工作，很明显岗位设置的不合理，大大违背了《安全生产法》中(见附件3安全生产法）的安全生产法则，增加安全事故发生概率。该评分项要求具备的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是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从事高处作业吊篮的安装和拆卸作业的人员，但吊篮主要用于高层及多层建筑物的外墙施工及装饰和装修工程。例如：抹灰浆、贴面、安装幕墙、粉刷涂料、油漆及清洗、维修等；本项目为路灯采购安装，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在本项目并不适用，路灯安装应拟派一些电工、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等人员，起码要与项目实施相适应。该条评分项设置极其不合理，明显为某家投标单位量身定制，以便排斥其他投标单位。

法律依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见附件4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二）采购人称

根据《石城县新农村建设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调整2022年全县村庄路灯项目实施单位的通知》（石新农字〔2022〕22号）文件，取消原我局实施的全县村庄路灯项目，项目建设资金收回。特此，我局于 2022年11月26日取消了石城县全县村庄路灯安装项目采购活动，并同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了《江西省博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关于石城县全县村庄路灯安装项目（项目编号：SC-C002）终止公告》。

（三）代理机构称

接采购人通知，终止该项目的采购活动。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查，根据《石城县新农村建设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调整2022年全县村庄路灯项目实施单位的通知》（石新农字〔2022〕22号）文件规定，取消原石城县农业农村局实施的石城县全县村庄路灯安装项目，项目建设资金收回。石城县农业农村局委托的代理机构于2022年11月9日发布本项目电子化公开招标公告，同时，于2022年11月26日发布本项目终止公告。

经查，根据《石城县新农村建设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调整2022年全县村庄路灯项目实施单位的通知》（石新农字〔2022〕22号）文件规定，石城县农业农村局石城县全县村庄路灯安装项目已取消，预算资金已收回，石城县农业农村局于2022年11月26日发布本项目终止公告，已依法终止了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投诉人所投诉事项已没有事实依据，投诉人的权益未受到损害。

综上所述，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本机关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二）项的规定，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石城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石城县财政局

                                             2022年12月14日


抄送：赣州市财政局，石城县纪委监委、石城县司法局、石城县审计局、石城县农业农村局，江西博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石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12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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